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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华仁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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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华仁药业

保荐代表人姓名：李靖 联系电话：18500191898

保荐代表人姓名：宋云涛 联系电话：17777810729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李靖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0年度

现场检查时间：2020年12月22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一）对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

（二）察看上市公司的主要生产、经营、管理场所；

（三）对有关文件、原始凭证及其他资料或者客观状况进行查阅、复制、记录、录音、录像、照相；

（四）检查或者走访对上市公司损益影响重大的控股或参股公司；

（五）走访或者函证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

（六）走访或者函证上市公司重要的供应商或者客户；

（七）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以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提供专业意见；

（八）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认为的其他必要手段。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

会议资料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相关

业务规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2． 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 （如适

用）

√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

划和报告等（如适用）

√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

现的重大问题等（如适用）

√

6．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

执行情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

7．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

（如适用）

√

8．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

√

9．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

内部审计工作报告（如适用）

√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如

适用）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

控制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

相关规定

√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

司资金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或者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

义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

动资金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司是否未在承

诺期间进行风险投资

√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

书等相符

√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本指引第34条所列）：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建议公司继续严格按照 《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风险防范意识，

确保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代表人：李靖 宋云涛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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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及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赎回理财受托方：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赎回理财金额：5,000万元

●本次赎回理财收益：471,051.95元

●赎回理财产品名称：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受托方：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5,000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委托理财期限：2021/1/12-2021/7/12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7月3日召开的六届九次董事会、六届九次监事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的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不影响公司资金使用的情况下，

使用总额不超过458,000万元人民币（含本数）闲置自有资金择机投资金融机构发行的理财产品。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

效期内，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经营层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包括但

不限于：明确投资理财金额、期间、选择理财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

意的意见。 详见本公司于2020年7月4日刊登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的临2020-026、027号公告。

一、理财产品到期赎回的情况

序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名称

起息日

投资

金额

（万元）

到期日

赎回

金额

（万元）

投资收益（元）

实际年化

收益率

1

兴证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兴证资管鑫利1

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

2020/10

/14

5,000

2021/1/

12

5,000 471,051.95 4.05%

二、本次购买理财产品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利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择机进行委托理财业务，有利于提高闲置资金

利用效率和收益，降低公司财务费用，进一步提高公司整体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购买委托理财产品所使用的资金为公司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序号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

额

（万元）

1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

券商理财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5,000.00 4.15% 97.61

（续前表）

序号

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如有）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1 182天 固定收益类 - - -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针对投资风险，上述投资应严格按照公司相关规定执行，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确保资金安全。 拟采取措施如下：

1、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

施，控制投资风险,若出现产品发行主体财务状况恶化、所投资的产品面临亏损等重大不利因素时，公司将及时采取止

损措施并予以披露。

2、公司董事会授权经理层在批准额度及理财期限内决定具体投资理财方案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 公司总会计师

负责组织实施，公司财务金融部为理财产品业务的具体经办部门。 财务金融部负责理财产品业务的各项具体事宜，通过

建立台账对公司投资理财情况进行日常管理，建立健全完整的会计账目，做好资金使用的财务核算工作。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一旦发现或判断有

不利因素的情况，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4、公司董事会负责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详细

披露各项投资及损益情况。

三、本次购买理财产品的具体情况

（一）理财产品合同主要条款

1、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000万元向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购买了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期限为

182天，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产品类型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管理人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费 本集合计划参与费率为0。

退出费 本集合计划退出费率为0。

份额代码 AB5832

业绩比较基准 4.15%/年

规模上限 5000万份

本次投资期限 182天

本次起始日 2021年1月12日

本次到期日 2021年7月12日

（二）理财产品的资金投向

序号 受托方名称 产品类型 产品名称 资金投向

1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券商理财

兴证资管鑫利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债券类资产

四、理财产品受托方的情况

名称 成立时间

法定代表

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实际

控制人

是 否 为 本

次 交 易 专

设

兴证证券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

2014/6/9 郭小军 80,000.00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兴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否

五、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元） 2020年1-9月（元）

资产总额 25,343,781,304.67 21,746,538,791.81

负债总额 16,097,743,182.67 12,119,527,093.84

净资产 9,246,038,122.00 9,627,011,697.97

营业收入 12,681,110,311.82 7,347,752,771.53

净利润 576,329,883.84 472,313,854.17

经营性现金流净额 3,778,532,162.18 -1,604,786,818.93

六、风险提示

本次拟投资的理财产品存在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信用风险、管理风险等风险，从而可能对委托资产和预期收益

产生影响。

七、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于2020年7月3日召开六届九次监事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

品》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董事会《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议案》发表如下意见：

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资金使用进度的前提下，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履行了必要审

批程序，本投资风险低、安全性高，通过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品，能够进一步提高公司货币资金的管理效

率和收益水平，风险可控，投资收益较为可观，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在召集、召开审议本议案的会议程序上符合

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因此,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理财产

品。

八、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金额：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1,265,000.00 1,015,000.00 16,345.97 250,000.00

2 证券公司理财产品 142,000.00 47,000.00 1,235.11 95,000.00

合计 1,407,000.00 1,062,000.00 17,581.08 345,000.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45亿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49%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1%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34.5亿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11.3亿

总理财额度 45.8亿

特此公告。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持续督导培训报告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宏信证券” 或“保荐机构” ）作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宠股份”或“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债及非公开发行股票持续督导的保荐机构，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

作指引》、《山东证监局保荐机构持续督导监管指引（试行）》的要求，委派本保荐机构保荐代表人杨锋同志对中宠股份

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现将培

训情况报告如下：

一、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基本情况

培训时间：2020年12月29日

培训地点：中宠股份会议室

参加培训人员：中宠股份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以上管理人员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

相关人员

二、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主要内容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0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2020年修

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考核办法（2020年修订）》等规则要求，对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规范

运作、重大事项的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等相关规定进行培训。

三、培训的效果

宏信证券的本次培训得到了中宠股份的积极配合，全体参与培训人员均进行了认真深入学习，加深了对上市公司

的公司治理、规范运作、信息披露、募集资金管理与使用等规定的理解。 本次培训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

保荐代表人签字：任 滨 杨 锋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定期现场检查报告

保荐机构名称：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被保荐公司简称：中宠股份

保荐代表人姓名：任滨 联系方式：010-64083783

保荐代表人姓名：杨锋 联系方式：010-64083783

现场检查人员姓名：杨锋、郭帅

现场检查对应期间：2020年1月1日-2020年11月30日

现场检查时间：2020年12月28日-12月31日

一、现场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意见

（一）公司治理 是 否 不适用

现场检查手段：

对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进行访谈；查看公司的三会资料及信息披露资料；现场查看公司生产经

营情况；网络检索相关信息

1.公司章程和公司治理制度是否完备、合规 √

2.公司章程和三会规则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

3.三会会议记录是否完整，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及会议内容等要件是否齐备，会议资

料是否保存完整

√

4.三会会议决议是否由出席会议的相关人员签名确认 √

5.公司董监高是否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本所相关业务规

则履行职责

√

6.公司董监高如发生重大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7.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如发生变化，是否履行了相应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8.公司人员、资产、财务、机构、业务等方面是否独立 √

9.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不存在同业竞争 √

（二）内部控制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相关工作档案文件

1.是否按照相关规定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

2.是否在股票上市后6个月内建立内部审计制度并设立内部审计部门（如适用）

√（上市前

已建立）

3.内部审计部门和审计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是否合规（如适用） √

4.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召开一次会议，审议内部审计部门提交的工作计划和报

告等（如适用）

√

5.审计委员会是否至少每季度向董事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进度、质量及发现的重

大问题等（如适用）

√

6.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向审计委员会报告一次内部审计工作计划的执行情

况以及内部审计工作中发现的问题等（如适用）

√

7.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季度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一次审计（如适

用）

√

8.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前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次一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计划（如适用）

√

9. 内部审计部门是否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二个月内向审计委员会提交年度内部审

计工作报告（如适用）

√

10.内部审计部门是否至少每年向审计委员会提交一次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如适用） √

11.从事风险投资、委托理财、套期保值业务等事项是否建立了完备、合规的内控制度 √

（三）信息披露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信息披露文件；查看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对公司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1.公司已披露的公告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

2.公司已披露的内容是否完整 √

3.公司已披露事项是否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者取得重要进展 √

4.是否不存在应予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

5.重大信息的传递、披露流程、保密情况等是否符合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相关规

定

√

6.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是否及时在本所互动易网站刊载 √

（四）保护公司利益不受侵害长效机制的建立和执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相关管理制度；查看公司关联交易相关决策文件、合同、付款情况；对公司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进行访谈

1.是否建立了防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或者其他资源的制度

√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是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或者

其他资源的情形

√

3.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4.关联交易价格是否公允 √

5.是否不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情形 √

6.对外担保审议程序是否合规且履行了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

7.被担保方是否不存在财务状况恶化、到期不清偿被担保债务等情形 √

8.被担保债务到期后如继续提供担保，是否重新履行了相应的审批程序和披露义务 √

（五）募集资金使用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公司三方监管协议；查阅公司募集资金专户银行流水；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台账；现场查看募投项目情况；访谈公

司董事会秘书及财务总监。

1.是否在募集资金到位后一个月内签订三方监管协议 √

2.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是否有效执行 √

3.募集资金是否不存在第三方占用或违规进行委托理财等情形 √

4.是否不存在未履行审议程序擅自变更募集资金用途、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置换预先

投入、改变实施地点等情形

√

5.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将募集资金投向变更为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或者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偿还银行贷款的， 公司是否未在承诺期间进行

风险投资

√

6.募集资金使用与已披露情况是否一致，项目进度、投资效益是否与招股说明书等相

符

√

7.募集资金项目实施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风险 √

（六）业绩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查看公司持续督导期内披露的定期报告

1.业绩是否存在大幅波动的情况 √

2.业绩大幅波动是否存在合理解释 √

3.与同行业可比公司比较，公司业绩是否不存在明显异常 √

（七）公司及股东承诺履行情况

现场检查手段：

核查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承诺履行情况

1.公司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2.公司股东是否完全履行了相关承诺 √

（八）其他重要事项

现场检查手段：

查阅公司现金分红的相关决策文件及现金分红执行情况；查阅公司重要合同

1.是否完全执行了现金分红制度，并如实披露 √

2.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是否合法合规，并如实披露 √

3.大额资金往来是否具有真实的交易背景及合理原因 √

4.重大投资或者重大合同履行过程中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5.公司生产经营环境是否不存在重大变化或者风险 √

6.前期监管机构和保荐机构发现公司存在的问题是否已按相关要求予以整改 √

二、现场检查发现的问题及说明

由于中宠股份关联企业爱淘宠物生活用品（柬埔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淘宠物” ）业务发展情况良好，2020年

1-11月中宠股份及子公司与爱淘宠物实际发生购销产品等经常性关联交易超出原有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对该关联交易

审议额度，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规规定，超出金额需召开董事会进行补充审议。 2021年1月13日，

中宠股份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对关联交易超出额度部分进行追认。 此外，中宠股份预计2020年全年与爱淘宠

物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超出原审议额度的金额将达到股东大会审议标准，因此，该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

保荐代表人：任 滨 杨 锋

宏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信息披露

202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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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公告编号：

2021-001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1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元江路3883号上海（航天）军民融合创新创业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81,070,41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54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大会由董事长张建功先

生主持， 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 《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2015年修

订）》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做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独立董事邓传洲、刘运宏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会议；董事钱晔东因公务原因未能亲

自出席，委托董事王戎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签署相应法律文件；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3人，监事冯国栋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及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拟续聘的2020年年审会计机构相关人员

出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0年度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和内控审计机构

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81,034,311 99.9925 33,200 0.0069 2,905 0.0006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

选

2.01

关于选举赵春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80,900,712 99.9647 是

2.02

关于选举郭斌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80,880,713 99.9606 是

2.03

关于选举万夕干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480,953,714 99.9757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续聘中兴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为公司2020年度年

审会计师事务所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3,862,929 99.0740 33,200 0.8515 2,905 0.0745

2.01

关于选举赵春光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3,729,330 95.6475 0 0.0000 0 0.0000

2.02

关于选举郭斌先生为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3,709,331 95.1346 0 0.0000 0 0.0000

2.03

关于选举万夕干先生

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3,782,332 97.0069 0 0.0000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鹏、纪宇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

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1月16日

证券代码：

600151

证券简称：航天机电 编号：

2021-002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1月12日，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航天机电” ）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

议通知及相关议案，以书面、邮件或电话方式告知全体董事。 根据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半数以上全体

董事认可，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于2021年1月15日在上海元江路3883号以现场方式召开，应到董事7名，亲

自出席会议的董事6名，董事钱晔东因公务原因未能亲自出席会议，委托董事王戎代为出席，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

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公司3名监事及相关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按照《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审议并全票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战略委员会：董事长张建功、独立董事万夕干、副董事长闵斌，张建功任主任委员；

审计和风险管理委员会：独立董事赵春光、独立董事郭斌、董事长张建功，赵春光任主任委员；

提名委员会：独立董事万夕干、独立董事郭斌、副董事长闵斌，万夕干任主任委员；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独立董事郭斌、独立董事赵春光、董事钱晔东，郭斌任主任委员。

二、《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经总经理提名，董事会聘任史佳超为公司副总经理。

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根据公司章程、《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对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资格进

行了审查，认为史佳超符合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具有相关工作经历，可以胜任所聘任的工作。

公司独立董事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及有关规

定。 同意董事会对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决定。

上述议案一、二人员的任期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一月十六日

附简历：

史佳超先生：1981年5月出生，大学学历，工程硕士，研究员。 历任上海空间电源研究所某事业部副部长、部长，所长

助理。 现任上海航天电源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上海航天汽车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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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宣威市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宣威晶科” ）、蚌埠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蚌埠晶能” ）、荆州市晶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荆州晶步” ）、芜湖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芜湖

晶能” ）、武汉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汉盛步”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下属公司宣威晶科与中信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信金租”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蚌埠晶能、荆州晶步分别与深圳市海济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海

济”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以及芜湖晶能、武汉盛步与江西省海济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海济” ）

签署的《融资租赁合同》（上述《融资租赁合同》以下合称“主合同” ）项下全部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上述担保

对应的融资本金不超过人民币10,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宣威晶科、蚌埠晶能、荆州晶步、芜湖晶能、武汉

盛步提供担保的余额均为0元（不含本次）。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光伏电站项目建设及项目公司日常运营的资金需求，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

下属公司宣威晶科、蚌埠晶能、荆州晶步、芜湖晶能、武汉盛步拟分别向中信金租、深圳海济和江西海济申请融资租赁业

务。 为推动本次融资租赁业务的顺利实施，公司拟对上述全资下属公司本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同时以各项目

电站的设备做抵押担保，以电费收费权和项目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 本次担保主要情况如下：

序号 担保人 被担保人

融资

机构

担保

类型

融资本金

（万元）

租赁期限

1

晶科科技

宣威晶科 中信金租

连 带 责 任

保证

5,000 10年

2 蚌埠晶能

深圳海济

2,000 12个月

3 荆州晶步 1,000 12个月

4 芜湖晶能

江西海济

750 12个月

5 武汉盛步 1,250 12个月

合计 10,000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计划》，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期限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的担保额度。 在不超过总额度的前提下，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使用。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宣威市晶科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云南省曲靖市宣威市虹桥街道北云社区北云路口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5年12月03日

营业期限：2015年12月03日至2025年12月02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投资、建设；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新能源工程

设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持有宣威晶科100%股权，宣威晶科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宣威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76,140,976.69 237,164,562.20

负债总额 283,826,377.02 242,880,150.48

资产净额 -7,685,400.33 -5,715,588.28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707,504.25 643,717.05

净利润 -1,969,812.05 -5,169,472.52

（二）蚌埠晶能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安徽省蚌埠市兴华路1168号院内1号厂房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04日

营业期限：2017年07月04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经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

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晶科” ）持有蚌埠晶能100%股权，蚌埠

晶能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蚌埠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2,811,732.03 54,181,107.98

负债总额 51,447,136.67 51,467,765.30

资产净额 1,364,595.36 2,713,342.68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610,418.15 3,593,295.50

净利润 193,261.09 380,081.96

（三）荆州市晶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开发区深圳大道88号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21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营业期限：2016年12月20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

能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

可经营）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荆州晶步100%股权，荆州晶步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荆州晶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891,416.86 17,187,020.44

负债总额 15,345,349.93 13,492,073.51

资产净额 2,546,066.93 3,694,946.93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307,832.95 2,132,975.27

净利润 286,572.24 489,057.22

（四）芜湖晶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芜湖市鸠江区电子产业园综合楼座10楼1023室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6月26日

营业期限：2017年06月26日至2047年06月25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电网设计、安装、建

设、维护；电力技术咨询；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下属公司上海晶科持有芜湖晶能100%股权，芜湖晶能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芜湖晶能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3,122,050.05 33,185,804.37

负债总额 30,922,032.30 29,529,128.23

资产净额 2,200,017.75 3,656,676.14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35,787.36 3,359,520.58

净利润 934,350.14 1,518,768.20

（五）武汉盛步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武汉市蔡甸区蔡甸街博奇路1号

法定代表人：陈小云

注册资本：1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7年07月18日

营业期限：2017年07月18日至2047年07月17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项目开发建设；合同能源管理；智能电网开发和利用；能

源信息咨询和技术服务；电力技术咨询、服务；太阳能发电设备的安装。 （依法须经审批的项目，经相关部门审批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晶科持有武汉盛步100%股权，武汉盛步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武汉盛步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183,230.00 19,817,991.53

负债总额 19,204,262.21 17,519,756.41

资产净额 1,978,967.79 2,298,235.12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221,629.07 2,206,957.00

净利润 849,144.28 366,451.3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期限：对宣威晶科的担保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主合同项下最后一期被担保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

三年；对蚌埠晶能、荆州晶步、芜湖晶能、武汉盛步的担保期限为自主合同确立的租赁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3、担保范围：对宣威晶科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租前

息、预付租赁成本、租金及相应的增值税、提前还款补偿金等费用，实现债权、担保权利的费用和其他所有应付的费用；对

蚌埠晶能、荆州晶步、芜湖晶能、武汉盛步的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租金、违约金、赔偿损害

金、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诉讼费、财产保全费等费用及其他应付款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74,250.47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66.46%，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

256,367.33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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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阿拉尔晶科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阿拉尔晶科” ）、沙雅晶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沙雅

晶芯” ）、博湖县晶嘉阳光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湖晶嘉” ）、乌苏市中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苏中

晶” ）、海南州中南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南州中南” ）、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陇

昌” ）、德令哈瑞启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令哈瑞启达” ），上述7家公司以下合称“被担保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公司拟为阿拉尔晶科等7家下属公司分别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花木支行（以下简称“招行花木支行” ）签署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项下全部债务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对应的融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88,4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累计为阿拉尔晶科提供担保

的余额为21,590万元，为沙雅晶芯提供担保的余额为22,650万元，为博湖晶嘉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为乌苏中

晶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为海南州中南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000万元，为甘肃陇昌提供担保的余额为5,810万

元，为德令哈瑞启达提供担保的余额为16,000万元。 上述累计担保余额均不含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无反担保。

●无逾期对外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晶科科技” ）的下属公司阿拉尔晶科、沙雅晶芯、博湖晶嘉、乌苏

中晶、海南州中南、甘肃陇昌和德令哈瑞启达现与国家开发银行各地分行开展融资业务，并由关联方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晶科能源” ）为上述融资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为减少关联担保，降低关联交易比例，公司与招行花

木支行协商一致， 拟由公司和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李仙德先生及其配偶共同为被担保人向招行花木支行申请贷款做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所贷款项用于归还被担保人在国家开发银行的存量贷款，以置换晶科能源的担保。 本次融资担保情况

主要如下：

序号

担保人

（本次置换后）

被担保人

融资

机构

担保

类型

授信额度

（万元） 贷款期限

1

晶科科技、公司

实际控制人之

一李仙德及其

配偶

阿拉尔晶科

招行花木

支行

连带责任保

证

21,590 120个月

2 沙雅晶芯 20,000 96个月

3 博湖晶嘉 10,000 96个月

4 乌苏中晶 10,000 96个月

5 海南州中南 5,000 96个月

6 甘肃陇昌 5,810 96个月

7 德令哈瑞启达 16,000 87个月

合计 88,400 -

注：上述融资除上表中的担保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外，同时以各项目的设备做抵押担保，以电费收费权和项目

公司股权做质押担保。

除德令哈瑞启达外，其他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全资下属公司。 德令哈瑞启达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下属公司，

其少数股东按持股比例同时为德令哈瑞启达的本次融资提供担保。

公司2019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预计2020年度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

供担保的计划》，同意自该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期限内，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对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人民币78亿元的担保额度。 在不超过总额度的前提下，担保额度可以相互调剂使用。

本次担保在上述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须再次履行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程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阿拉尔晶科能源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拉尔市桃园步行街17号楼5单元202室(桃园宾馆)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6,0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12日

营业期限：2012年03月12日至2042年03月11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研发；电力技术咨询服务；电力供应；光伏设备及光电器件的销

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科有限” ）持有阿拉尔晶科100%股权，阿拉尔晶科为

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阿拉尔晶科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82,804,846.83 452,429,545.66

负债总额 414,052,673.04 371,749,015.09

资产净额 68,752,173.79 80,680,530.57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6,128,513.19 49,081,298.40

净利润 6,144,120.74 10,475,762.01

（二）沙雅晶芯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217国道78公里处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7,76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19日

营业期限：2011年12月19日至2031年12月18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及相关项目的开发、建设和运营，新能源科技技术、电力技术的咨询、服务，电力资源、太

阳能光伏设备、光电材料、光电器件的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沙雅晶芯100%股权，沙雅晶芯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沙雅晶芯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61,418,180.78 373,296,229.56

负债总额 290,382,883.73 289,102,570.28

资产净额 71,035,297.05 84,193,659.28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1,177,060.24 40,544,534.85

净利润 -7,556,252.05 4,943,476.59

（三）博湖县晶嘉阳光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新疆巴州博湖县博斯腾湖乡库代力克村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5,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06日

营业期限：2012年03月06日至2042年03月05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站建设、国内采购电站工程所需设备和材料、承包太阳能电站建设有关工程。（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博湖晶嘉100%股权，博湖晶嘉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博湖晶嘉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0,185,360.32 195,559,377.51

负债总额 131,696,029.75 129,677,354.71

资产净额 58,489,330.57 65,882,022.80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623,877.75 21,471,425.14

净利润 5,101,128.30 3,746,363.92

（四）乌苏市中晶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吉尔格勒特乡至马吉克公路东侧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5,2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3月28日

营业期限：2012年03月28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发电项目筹建，太阳能光伏并网发电。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乌苏中晶100%股权，乌苏中晶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乌苏中晶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538,753.57 156,948,228.70

负债总额 117,036,238.41 106,669,926.94

资产净额 54,502,515.16 50,278,301.76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7,429,418.07 18,126,219.54

净利润 4,224,213.40 130,551.98

（五）海南州中南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海南州共和县光伏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2,5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30日

营业期限：2012年07月30日至2042年07月29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光伏发电。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海南州中南100%股权，海南州中南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海南州中南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4,607,266.25 102,314,170.83

负债总额 75,763,220.61 57,441,930.64

资产净额 28,844,045.64 44,872,240.19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417,412.56 13,169,290.13

净利润 1,856,821.63 2,161,096.26

（六）甘肃陇昌光伏电力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宁远堡镇金武公路以南、330KV双湾变电所以东

法定代表人：李仙德

注册资本：6,181.4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0年04月26日

营业期限：2010年04月26日至2040年04月25日

经营范围：大型太阳能并网发电站的建设，新能源产品的销售及技术服务。 （涉及许可项目的凭许可证经营）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甘肃陇昌100%股权，甘肃陇昌为公司间接持股的全资下属公司。

甘肃陇昌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165,138.49 168,793,051.59

负债总额 99,918,392.86 102,412,430.90

资产净额 66,246,745.63 66,380,620.69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742,885.05 21,077,059.54

净利润 3,976,073.59 4,005,660.80

（七）德令哈瑞启达光伏发电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德令哈市蓄集乡陶斯图村

法定代表人：邹志广

注册资本：14,481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1年12月06日

营业期限：2011年12月06日至2041年12月05日

经营范围：光伏发电。

股东结构：公司全资子公司晶科有限持有德令哈瑞启达88.7006%股权，德令哈瑞启达为公司间接持股的控股下属

公司；青海瑞启达能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海瑞启达” ）持有德令哈瑞启达11.2994%股权

德令哈瑞启达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63,629,241.90 340,347,740.21

负债总额 284,297,159.80 156,716,070.34

资产净额 179,332,082.10 183,631,669.87

项目 2020年1-9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9,481,595.94 37,265,876.40

净利润 -4,299,587.77 3,242,140.98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为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的全部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担保期限：自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借款或其他债务到期之日或垫款之日起另加三年。

3、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债务人的全部债务，包括债权人向债务人发放的贷款、议付款本金、所承兑的商业汇票或所

开立的信用证项下付款义务而为债务人垫付的垫款本金余额、所贴现的全部汇票金额本金及相应利息、罚息、复息、违约

金和迟延履行金；债权人实现担保权和债权而发生的费用及其他一切相关费用；在保证责任期间内以新贷偿还主合同项

下信用证、票据等垫款债务而产生的债务。

上述担保事项具体以实际签署的不可撤销担保书为准。

四、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置换有利于减少关联担保，降低关联交易比例。 本次担保对象均为公司实际控制的全资或控股下属公司，

控股下属公司的少数股东按其持股比例同时为本次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风险可控。 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数量

截至2020年11月30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74,250.47万元（外币按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换

算），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166.46%，其中，对控股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

256,367.33万元。 无逾期对外担保。

特此公告。

晶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月16日


